
南昌职业大学学生基本信息修改流程图

备注：1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

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 41 号令）、《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》以及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

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 36 号令），双重户口学生学籍信息不可予以修改；

2.姓名、身份证号码双改需省级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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